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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AQ 2013-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为系列标准，一共有 5 部分，AQ 2013.1-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AQ 2013.2-200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

范 局部通风》、AQ 2013.3-200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系统检测》、AQ 2013.4-200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风管理》、AQ 2013.5-200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

范 通风系统鉴定指标》。本文件将AQ 2013-2008 的 5 部分整合为一个标准。 

本文件与 AQ 2013-200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的使用范围（见第 1 章，2008 年版第 1 部分的第 1 章）； 

b）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见第 2 章，2008 年版第 1 部分的第 2 章）； 

c） 更改了“矿井总风量、矿井有效风量率、空气幕”的术语定义，增加了“矿井实测风量”的术

语定义（见第 3 章，2008 年版第 1 部分的第 3 章）； 

d） 更改了作业面湿球温度与风速的对应关系（见 4.1.5，2008 年版第 1 部分的 4.5）； 

e） 更改了“专用风井、专用总进风道、专用总回风道”的平均风速上限值（见 4.1.8，2008 年

版第 1 部分的 4.8）； 

f） 更改了爆破供风量计算方法（见 4.2.1.3，2008 年版第 1 部分的 5.2.2）； 

g） 增加了矿井总风量核定的要求（见 4.3.1.2）； 

h） 增加了基建期通风要求（见 4.3.1.3）； 

i） 增加了爆破器材库的供风量要求（见 4.3.3.5）； 

j） 增加了风门密封性要求（见 4.3.4.1.4）； 

k） 增加了主通风机备用电机的配备要求（见 4.3.5.2）； 

l） 删除了“允许暂时停止机械通风”的规定（见 4.3.5.4，2008年版第 1 部分的 6.5.3）； 

m） 增加了风筒的性能要求（见 5.3）； 

n） 增加了空气含氧量、二氧化碳浓度的检测要求（见 6.1.4）； 

o） 增加了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方法（见 6.5）； 

p） 增加了检测结果处理要求（见 6.7）； 

q） 增加了通风系统图的绘制要求（见 7.4）； 

r） 增加了永久性测风站的建设要求（见7.10）； 

s） 增加了通风系统在线监测技术要求（见 7.11）； 

t） 更改了“风质合格率”名称（见 8.1.2，2008年版第 5 部分的 4.1.2）； 

u） 更改了“有效风量率”计算公式（见 8.1.4，2008年版第 5 部分的 4.1.4）； 

v） 增加了“表5 机械传动效率”取值表（见 8.1.5）； 

w） 更改了“风量供需比”的合格标准（见 8.1.6，2008年版第 5 部分的 4.1.6）； 

x） 增加了基建矿山通风鉴定指标（见 8.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文件由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NMSA/TC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山东黄

金集团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徽马钢矿业资

源集团姑山矿业有限公司白象山矿业分公司、中矿金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喀拉通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修平、任甲泽、贾敏涛、周伟、苗涛、刘彦军、修国林、付士根、姜桂鹏、

谢阳、郑攻关、陈寅、孔维华、吴冷峻、王大钰、郏威、李孜军、居伟伟、盛永霖、于明海、谢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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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现、徐宇、汪林红、辛金生、李何林、王中利、王春龙、杨志林、赵旭、张明峰、张昊、王爽、李

刚、李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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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含伴生氡及其子体矿山）的通风系统、局部通风、矿井通风系

统检测、矿井通风管理、矿井通风系统鉴定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含伴生氡及其子体矿山）的设计、建设、开采和闭坑全过程作

业。亦适用于露天矿地下井巷工程作业。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矿、煤矿、煤系硫铁矿及其他与煤共生矿藏的开采作业，以及石油、天然气、

矿泉水等液态或气态矿藏的开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T 192.1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1 部分:总粉尘浓度 

GBZ/T 192.2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2 部分:呼吸性粉尘浓度 

GBZ/T 192.4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4 部分:游离二氧化硅含量 

GBZ/T 300.37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37 部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KA/T 2074  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设备设施安全检测检验报告通用要求 

MT/T 137.1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  一氧化碳测定方法 

MT/T 277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  硫化氢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MT/T 278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  氨气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MT/T 279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  氮氧化物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MT/T 280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  二氧化硫测定方法(检测管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metal and nonmetal underground mines 

以平硐、斜井、斜坡道、竖井等作为出入口，深入地表以下，采出金属或非金属矿物的采矿场及其

附属设施。 

 

矿井通风系统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向井下各作业地点供给新鲜空气，排出污浊空气的通风网路、通风设备、通风监测和通风控制设施

的总称。 

 

矿井通风控制设施  mine ventilation control facilities 

控制井下风流的构筑物和设施，包括风门、风桥、风窗、挡风墙和空气幕等。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ventilation system for multistage fan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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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井主通风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和回风段内各设置若干级风机站，接力地将地表新鲜空气经进

风井巷有效地送至需风区段或需风点，并将作业产生的污浊空气经回风井巷排出地表所构成的通风系统。 

 

矿井需风量  required air-quantity of mine 

井下各作业场所需风量之和。 

 

矿井总风量  total air-quantity of mine 

根据矿井条件，在矿井需风量基础上考虑矿井风量备用系数后计算的总风量。 

 

矿井实测风量  actual measured air volume in the mine 

矿井通风系统实测的总进风量与总回风量值之大者。 

 

矿井有效风量  effective air-quantity of mine 

送到井下各作业场所的新鲜风量之和。 

 

矿井有效风量率  effective air-quantity rate of mine 

各作业场所实际得到的有效风量总和与矿井实测风量的比值。 

 

机站巷  entry of fan station 

设置风机站的巷道。 

 

机站风量  air-quantity of fan station 

由风机产生的在机站巷内通过的风量。 

 

机站风压  air-pressure of fan station 

由风机产生的克服机站前后井巷通风阻力损失的风压。 

 

机械通风  mechanical ventilation 

利用通风设备对矿山井巷进行的通风。 

 

主通风机  main fan 

用于全矿井、一翼或一个分区的通风，并且昼夜连续运转的通风机。 

 

辅助通风机  auxiliary fan 

帮助主通风机对矿井一翼或一个较大区域克服通风阻力，增加风量和风压的通风机。 

 

局部通风机  booster fan 

用于矿井某一局部地点通风用的通风机。 

 

空气幕  curtain by air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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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遮断或调节巷道中通过的风流，利用特制的供风器或通风机，由巷道的一侧或两侧以很高的风速

和一定的方向喷出空气，形成的门板式气流。 

 

矿井总阻力  total mine resistance 

风流从矿井入风井巷进风，经井下作业采区到回风井巷出风口全线路的通风阻力之和（含该线路中

的各机站局部阻力）。 

 

机站局部阻力  local resistance of fan station 

机站巷中风机前后风流断面的突然缩小和扩大产生的阻力之和。 

4 通风系统 

井下空气质量 

4.1.1 井下所有作业场所进风风流中的氧气体积浓度应不低于 20 %，二氧化碳应不高于 0.5 %。 

4.1.2 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浓度应符合表 1 规定的限值。 

表1 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浓度限值 

有害气体 
体积百分比限值 

% 

一氧化碳 CO 0.00240 

氮氧化物（换算成 NO2） 0.00025 

二氧化硫 SO2 0.00050 

硫化氢 H2S 0.00066 

氨 NH3 0.00400 

 

4.1.3 进风井巷、采掘工作面和井下其他用风点的风源含尘量应不大于 0.5 mg/m
3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

尘（总粉尘、呼吸性粉尘）浓度应符合表 2 规定的限值。 

表2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限值 

游离SiO2含量 

%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限值 

mg/m
3
 

总粉尘 呼吸性粉尘 

<10 4.0 1.5 

10～50 1.0 0.7 

50～80 0.7 0.3 

≥80 0.5 0.2 

注:时间加权平均浓度限值是 8 h/d 工作时间内接触的平均浓度限值。 

 

4.1.4 井下空气中氡及其子体的浓度应符合 GB 18871 的规定。 

4.1.5 有人员作业场所的井下气象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人员连续作业场所的湿球温度应不高于 27 ℃，通风降温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制冷降温或

其他防护措施； 

b) 湿球温度超过 30 ℃ 时，应停止作业； 

c) 湿球温度为 27 ℃～30 ℃ 时，人员连续作业时间不应超过 2 h，且风速不小于 1.0 m/s； 

d) 湿球温度为 25 ℃～27 ℃ 时，风速不小于 0.5 m/s； 

e) 湿球温度 20 ℃～25 ℃ 时，风速不小于 0.25 m/s； 

f) 湿球温度低于 20 ℃ 时，风速不小于 0.1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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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进风井巷空气温度应不低于 2 ℃；低于 2 ℃ 时，应有空气加热设施。不应采用明火直接加热

进入矿井的空气。 

严寒地区的提升竖井和作为安全出口的井筒应有保温措施，防止井口及井筒结冰。如有结冰应及时

处理，处理结冰前应撤离井口和井下各中段马头门附近的人员，并做好安全警戒。 

4.1.7 符合第 4.1.1、4.1.2 和 4.1.3 条规定的，允许利用上部废旧井巷和采空区对进入井下的空气

进行预热和降温。有放射性的矿山，不应用老窿或老巷预热或降温。 

4.1.8 井巷内的平均风速应符合表 3 规定的限值。 

表3 井巷断面平均风速限值 

井巷名称 
平均风速限值 

m/s 

专用风井、专用总进风道、专用总回风道 20 

用于回风的物料提升井 12 

风桥 10 

提升人员和物料的井筒，用于进风的物料提升井、中段的主

要进风道和回风道、修理中的井筒和主要斜坡道 
8 

运输巷道，输送机斜井、采区进风道 6 

采场 4 

 

矿井风量计算 

4.2.1 井下作业场所需风量 

4.2.1.1 井下作业场所需风量，按下列要求分别计算，并取其中最大值。 

4.2.1.2 按井下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计算，每人供给新鲜风量不小于 4 m
3
/min。 

4.2.1.3 按排尘风速计算： 

a) 硐室型采场不小于 0.15 m/s；饰面石材开采时不小于 0.06 m/s；巷道型采场和掘进巷道不小

于 0.25 m/s；装运机作业的工作面不小于 0.4 m/s；电耙道和二次破碎巷道不小于 0.5 m/s；

箕斗硐室、装矿皮带道等作业地点不小于 0.2 m/s。 

b) 破碎机硐室：采用旋回破碎机的，风量不小于 12 m
3
 /s；采用其他破碎机的，风量不小于 8 m

3
/s；

采用 2 台破碎设备时，风量不小于 12 m
3
/s。 

4.2.1.4 按爆破后排烟计算： 

a) 巷道型回采工作面的风量应按公式（1）计算。 

 

25.5
Q ALoS

t
=巷

 ······································································ (1) 

式中： 

Q 巷——巷道型回采工作面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A——一次爆破的炸药量，单位为千克（kg）； 

Lo——采场长度的一半，单位为米（m）； 

S——回采工作面横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t——通风时间，单位为秒（s）。 

b) 硐室型回采工作面的风量应按公式（2）计算。 

 

500
2.3
V A

kt V
Q lg=硐

 ····································································· (2) 

式中： 

Q 硐——硐室型回采工作面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V——硐室空间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k——风流紊乱扩散系数，查《采矿手册》（冶金工业出版社1987版） 33.7.3.2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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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爆破后通风的风量应按公式（3）计算，其中的巷道容积应按公式（4）计算。 

 
dbp

40.3
iAV

t
Q =

 ······································································· (3) 
 𝑉 = 𝑉1 + 𝑖𝐴𝑏a ········································································ (4) 

式中： 

Qdbp——大爆破通风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t——通风时间，单位为秒（s）。通常取 7200 s～14400 s，炸药量大时，还可延长； 

i——炮烟涌出系数，查《采矿手册》（冶金工业出版社 1987版） 33.7.3.5 选取； 

V——充满炮烟的巷道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A——一次爆破炸药量，单位为千克（kg）； 

V1——排风侧巷道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ba——1 kg炸药所产生的全部气体量，ba 一般取 0.9 m
3
／kg。 

4.2.1.5 柴油设备运行时供风量应不小于 4 m
3
/(min·kW)。 

4.2.1.6 对高温矿床工作面风量按降温要求计算，釆掘工作面风速应符合第 4.1.5 条规定。 

4.2.2 矿井总风量计算 

矿井总风量等于矿井需风量乘以矿井风量备用系数 Kb，后者是考虑到漏风、风量不能完全按需分

配和调整不及时等因素。Kb 取值范围宜按照 1.20～1.45 选取。 

矿井通风系统 

4.3.1 一般规定 

4.3.1.1 矿井应建立机械通风系统，绘制矿井通风系统图，并根据生产变化及时调整矿井通风系统。 

4.3.1.2 生产矿山应每年核定一次矿井总风量；基建矿山应每半年核定一次矿井总风量（作业点数量

发生变化时应核定一次），并检测复核。 

4.3.1.3 基建时期应采取有效的通风措施，确保井下作业场所获得足够的新鲜风量并满足第 4.1 章规

定。矿山形成系统通风、采场形成贯穿风流之前不应进行回采作业。 

4.3.1.4 进入矿井的空气不应受到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地表距进风井口、进风平硐口 50 m 范围

内不应存放油料或其他易燃、易爆材料。矿井排出的污风与主通风机噪声不应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 

4.3.1.5 矿井有效风量率应不低于 60 %。 

4.3.1.6 矿井开拓系统中的所有井巷（主井、副井、平硐、斜坡道、斜井、采区电梯井等）都应纳入

矿井通风网路中，并考虑其相应的风路。 

4.3.1.7 矿井通风系统中，如有局部区段主通风机不能提供足够风量，可在该区段内安设辅助通风机

加强通风。辅助通风机提供的风量应满足该区段的需风量，但其风压不能造成局部循环风流。辅助通风

机应有可靠的保护装置。 

4.3.1.8 矿井通风系统每年至少进行 1 次反风试验，并测定主要风路的风量；矿井通风系统发生较大

变化时（主通风机更换或进回风井井筒数量变化），应当进行 1 次反风试验。 

4.3.2 主要通风井巷 

4.3.2.1 箕斗井、混合井作进风井时，应采取有效的净化措施，保证空气质量满足第 4.1.3 条规定。 

4.3.2.2 主要进风风流不应直接通过采空区或塌陷区；需要通过时，应砌筑严密的通风假巷引流。 

4.3.2.3 主要进风井巷和回风井巷应经常维护，不应堆放材料和设备，应保持清洁和风流畅通。主要

回风井巷不应用作运输和人员通行的通道。 

4.3.2.4 主要进、回风井巷和中段进、回风天井宜按通风经济断面设计。最佳风速宜取 6 m/s～8 m/s，

不宜超过 10 m/s。 

4.3.3 井下需风点 

4.3.3.1 采场、二次破碎巷道和电耙道应利用贯穿风流通风或机械通风。电耙司机应位于风流上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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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各采掘工作面之间，不应采用不满足第 4.1 章规定的风流进行串联通风。 

4.3.3.3 井下所有机电硐室都应利用贯穿风流通风或机械通风。 

4.3.3.4 井下破碎硐室、主溜井等处的污风经净化处理达标后可以进入进风系统或采区；未经净化处

理的污风应引入回风道。 

4.3.3.5 充电硐室库、爆破器材库、储油硐室和加油站应有独立的回风道，并满足下列要求： 

—— 充电硐室空气中 H2 的体积浓度不超过 0.5 %； 

—— 爆破器材库每小时应有不低于其总容积 4 倍的风量。 

4.3.3.6 采空区应及时密闭。采场回采结束后，应封闭所有与采空区相通的影响正常通风的巷道。 

4.3.4 矿井通风控制设施 

4.3.4.1 风门 

4.3.4.1.1 需设风门的巷道应设两道风门，运输巷道中两道风门间距应大于一列车的最大长度。无轨

运输巷道，两道风门的间距应大于运行设备最大长度的 1.5 倍～2.0 倍。两道风门应联锁。 

4.3.4.1.2 风门安装应严密，主要风门的墙垛应采用砖、石或混凝土砌筑。通车风门门扇下边缘不应

高于道轨面 10 cm，并设底坎。 

4.3.4.1.3 手动风门应顺风流方向有 80 %～85 % 的倾角，风门可由自重关闭，或有其他可自动关闭的

措施；风门开启方向应逆风向，在通风压差大的地段，风门上宜设置易开启的小窗。 

4.3.4.1.4 有水沟通过风门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漏风；通过墙体的电缆孔、管路孔应封堵严密；

风筒穿过风门墙体时应在墙上安设与胶质风筒等径的硬质风筒。 

4.3.4.2 风桥 

4.3.4.2.1 当新风巷与污风巷交叉时应建筑风桥。不应使用木制风桥。 

4.3.4.2.2 风量超过 20 m
3
/s 时，应开凿绕道式风桥；风量为 10 m

3
/s～20 m

3
/s 时，宜用砖、石或混

凝土砌筑，风量小于 10 m
3
/s 时，宜用硬质风筒。 

4.3.4.2.3 各种风桥与巷道的连接处应做成弧形。 

4.3.4.3 空气幕（风幕） 

4.3.4.3.1 井下运输巷道需要调节风量或截断风流时，宜在巷道内安设空气幕。 

4.3.4.3.2 空气幕应选择在巷道较平直且断面规整处安装。空气幕用作截断风流时，供风器应固定在

巷道横截面的顶部或一侧，出风口应迎向巷道风流方向，使空气幕射流轴线与巷道轴线形成一定的夹角。 

4.3.4.3.3 空气幕形成的有效压力应根据调节风量所需的阻力来设计和选取。 

4.3.5 主通风机 

4.3.5.1 主通风机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选取主通风机的风量应等于矿井总风量乘以主通风机机站装置的漏风系数；主通风机的风压

应等于矿井最大阻力加上主通风机机站装置的阻力与风机出口的动压损失，还应考虑自然风

压的影响； 

b) 主通风机机站装置的风量漏风系数应取 1.00～1.15，其阻力应计算确定，若装有消声器，其

阻力应另外计算； 

c) 选取轴流风机的工况点，应位于风机特性曲线最高点的右方，其最大风压应不超过最高点风

压的 90 %；工况点的效率，按全压计算应不小于 70 %，按静压计算应不小于 60 %；风机应能

在较大的风量、风压范围内高效工作，并满足矿山在不同开采时期的风量和风压要求； 

d) 电机的功率，应能满足风机运转期间所需要的最大功率；轴流式风机的电机功率备用系数应

取 1.1～1.2，离心式风机应取 1.2～1.3； 

e) 排送高硫或有腐蚀性气体的风机，应选择耐腐蚀风机或采取防腐蚀措施； 

f) 高原地区风机特性曲线应按高原大气条件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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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2 每台主通风机电机均应有备用，在主通风机硐室配备快速安装的工具或起吊装置。同一个硐

室或风机房内使用多台同型号电机时，宜备用 1 台；同一个硐室安装有同型号备用风机时，该硐室内

风机可不配置备用电机；备用电机应放置在风机硐室、风机房、地表仓库或井下某个硐室；不在风机硐

室或风机房内的，应配备运输工具，并设有满足电机运输要求的通道。 

4.3.5.3 在同一井巷，宜选择单台风机工作。必要时可采用多机并联或串联运转，但应选用同规格型

号的风机，串联或并联运转时应作风机综合效率和稳定性校核。 

4.3.5.4 正常生产情况下主通风机应连续运转，满足矿井总风量要求。 

4.3.5.5 主通风设施应能使矿井风流在 10min 内反向，反风量不小于正常运转时风量的 60 %。采用

多级机站通风的矿井，通风系统的每台主通风机都应满足反风要求，以保证整个系统可以反风。 

4.3.5.6 主通风机房应设有测量风压、风量、电流、电压和轴承温度等的仪表。每班都应对主通风机

运转情况进行检查，并有运转记录。采用自动控制的主通风机，每两周应进行 1 次自控系统的检查。 

4.3.5.7 通风系统中主通风机宜采用交流电机驱动、变频调速控制。当主通风机采用变频调速控制时，

叶片安装角度宜按照风机最大允许角度安装。 

4.3.5.8 当主通风机设在井下时，设有风机值班硐室的应确保硐室能够供给新鲜风流，并应有防止爆

破危害及火灾烟气侵入的设施。 

4.3.5.9 新安装的主通风机正式投入使用前，应进行通风机性能测定。 

4.3.6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4.3.6.1 在矿井主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和回风段内分别至少设置一级风机站，多级机站通风系统应

由三级或三级以上的风机机站组成。 

4.3.6.2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的每级机站由一个或若干个并联机站组成，每级机站通过的风量之和应不

少于矿井实测风量的 70 %。 

4.3.6.3 每个机站可安装一台或若干台风机并联或串联构成，风机并联或串联数量应根据该风机站的

风量、风压来匹配确定。 

4.3.6.4 所有风机站的风机出口均应安装扩散器，以减少风机出口风流的突然扩大损失。有风墙形式

安装的风机站的密闭墙一侧应设有气密性良好的检査门，门开启的方向应与风机出风口方向一致。 

4.3.6.5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的风机宜选用中、低压轴流风机。 

4.3.6.6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宜建立对所有机站风机的计算机远程集中控制系统。通过主控计算机对每

台风机进行远程集中启停控制，对风机运行状态及参数进行监测。 

5 局部通风 

掘进工作面和通风不良的工作场所，应设局部通风设施，并应有防止其被撞击破坏的措施。如果

独头工作面距进风巷不超过 7 m 时，可采用自然扩散。 

掘进长距离独头巷道，当一台局部通风机提供的风量不足时宜采用局部通风机串联通风。 

局部通风应采用阻燃风筒；风筒口与工作面的距离：压入式通风不应超过 10 m；抽出式通风不应

超过 5 m；混合式通风，压入风筒的出口不应超过 10 m，抽出风筒入口应滞后压入风筒出口 5 m 以上，

且压入式风筒出口吹出的风量应小于抽出式风筒入口吸入的风量。 

基建期地面安装的压入式局部通风机，与井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15 m，且应布置在井口常年主导风

向的上风侧。 

压入式通风进风口应设在新鲜风流处，并防止产生循环风；抽出式通风出风口应设在主风流下风

侧，如下风侧风流会污染其他作业点，则应将抽出的污风用风筒直接引入最近的回风井巷内。 

局部通风风筒应悬挂平直，接头严密，避免车碰和炮崩，不应破损，并应经常维护，以减少漏风，

降低阻力。 

采用支柱法掘进天井时，风筒口应伸出保护台，并加保护罩；采用吊罐法掘进天井时，宜扩大中

心孔加强通风（孔径 300 mm 以上），或使风筒随吊罐上下移动。 

人员进入独头工作面之前，应启动局部通风机通风，确认空气质量满足作业要求后，方可进入；

独头工作面有人作业时，通风机应连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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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通风机应指定人员管理、维护，保证正常运转。 

停止作业且无贯穿风流的采场、独头巷道，应设栅栏和警示标志，防止人员进入。重新进入前，

应进行通风并检测氧气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确认安全后方准进入。 

6 矿井通风系统检测 

一般要求 

6.1.1 检测矿井通风系统风量分配，包括矿井总进风量、总回风量、各中段进、回风量，井下需风点

风量和主要漏风点风量。 

矿井通风系统（矿井有效风量、矿井有效风量率、风压分布、机站风量、机站风压、风量分配、风

机工况、风源风质、作业场所空气质量等）应每年测定 1 次，遇到矿井生产或通风系统重大改变时亦

应进行测定。 

矿井总进风量、总回风量和主要通风巷的风量，应半年测定 1 次。作业地点的气象条件（温度、

湿度和风速等）及有害气体的浓度每季度至少测定 1 次。 

6.1.2 检测矿井通风系统风压分布，包括主要进风井巷和主要回风井巷的阻力分布，机站风压和若干

条从入风井巷进风口到回风井巷出风口的主要通风路线的风压变化及矿井总阻力。 

6.1.3 检测主通风机工况，包括风机风量、风压和电机输入功率。 

6.1.4 检测进风井巷和采掘工作面风源总粉尘浓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工作场所空气中总粉尘浓度和游

离二氧化硅含量。 

凿岩工作面应每月测定 2 次，其他产尘点每月测定 1 次，并逐月进行统计分析、上报和向职工公

布。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应每年测定 1 次。有条件的矿山，应根据生产情况的变化，不定期测

定粉尘的分散度。 

空气中含放射性元素的作业地点，粉尘浓度应每 10 天测定 1 次，氡及其子体浓度应每周测定 1 

次，浓度变化较大时，每周测定 3 次，并需向职工公布，给职工配备相应的劳保用品。 

6.1.5 检测工作场所空气中氧气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氮、二

氧化硫、硫化氢和氨。 

矿井空气中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每季度应测定 1 次。 

通风系统风量测定 

6.2.1 通风系统的测风点宜布置在测风站内；无测风站的测点，应布置在进风井与各中段的联巷，中

段进风天井的入风联巷，中段回风天井的回风联巷，采区或分段水平的进、回风联巷，采掘工作面的进、

回风巷，中段回风巷和总回风巷，机站巷，井下炸药库、破碎系统和其他硐室的进、回风巷以及需要测

风的地点。 

6.2.2 测点巷道横截面的测量宜用下述方法：测点巷道在腰线全长上取若干等距离点，从对应的底板

点测量它们到上顶部的垂高，由此将巷道的横断面划分成若干个梯形，计算岀每个梯形的面积并叠加，

即可获得该测点的巷道断面积。 

测距仪器宜用钢卷尺、皮尺或新型数字式激光测距仪。 

6.2.3 测量风速的仪表有热球风速仪、翼式风表、杯式风表、热敏式风速仪和新型数字式热电风速仪。 

根据测量风速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风表。低、中风速（0.5 m/s～5.0 m/s）宜用翼式风表，高风速

（＞5.0 m/s）宜用杯式风表。热球风速仪和数字式热电风速仪可用于测量低、中、高风速。 

6.2.4 巷道内风速检测方法，主要包括： 

—— 走线法，测风员手持风表从测点巷道横截面一侧开始，由上而下垂直匀速移动，至接近巷道

底板时平移一小段距离再由下而上垂直移动，至靠近顶部时按大致相同距离平移，再由上而

下移动，如此循环操作，移动至横截面的另一侧；此法适用热电风速仪和翼式风表。 

—— 点测法，将测点横截面划分为若干等份，横截面积小于 8 m
2
、8 m

2
～15 m

2 
和大于 15 m

2 
的分别

划分为 6、9 和 12 等份。用测风仪表测定每个等份中心点的风速；此法适用热电风速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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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式风表。 

6.2.5 测风时测风员应侧向风流站立，手持测风仪表将手臂向风流垂直方向伸直，仪表感触风速的探

头部件应正对风流方向。 

6.2.6 根据测得的表速在仪表校正曲线上查得真实风速。用点测法时，需将若干点测得的风速求算术

平均值。在每个测风断面应至少测风 3 次，取其平均值，如果 3 次测得的结果之间差值变化超过 5 % 

时，则应重测。 

6.2.7 将测得的风速乘以测点的巷道断面积与测风员侧面积的差即可得该处的实测巷道风量。测风员

侧身面积取 0.3 m
2
～0.4 m

2
。 

6.2.8 测风时风表不应距人体及巷道顶、帮、底部太近，应保持 200 mm以上的距离。各类测风仪表宜

配有长度 0.5 m～0.8 m 的非导电表把。 

通风系统风压测定 

6.3.1 测点布设 

在通风系统图上选择测定的主要路线和次要路线。在每条线路上应布置的测点有：进风井巷口、专

用进风井巷的出风口（与运输巷的交叉点）、中段进风天井联络巷的入风口、该进风天井至上部需风水

平（或采区）的岀风口、该需风水平（或采区）的回风井巷的入口、中段回风井巷进入总回风井巷的出

风口和主回风井巷口（或主通风机硐室）。该条测压线路上如有风机站，则在机站的前后应布置测点。

此外，还包括井下所有机站以及需要测定风的测点。两测点间的压差：倾斜压差计法应不小于10 pa，

气压计法应不小于 20 pa。 

6.3.2 压力计 

测量空气绝对压力的压力计（亦称数字式气压计）量程范围 80 kp～114 kp；测量相对压力或压差

的U形水柱计，单管倾斜气压计和补偿微压计，量程范围 0 kp～3 kp。用精密气压计测量压差时，要同

时测定空气密度。 

6.3.3 通风系统风压检测方法 

6.3.3.1 进行通风系统风压测定时，全程在地表安置一台测压仪表，定时监测大气压力变化，记录下

时间和气压值。 

6.3.3.2 按选定的通风线路顺序测量备测点的绝对压力和相对压力，同时测定测点的空气温度和相对

湿度以及该测点的平均风速。 

6.3.3.3 测定巷道两点间压差时宜用压差计法或精密气压计基点测定法。使用方法如下： 

a) 用单管倾斜压差计测定法时，应配备皮托管和胶皮管。皮托管应固定在两测点的巷道内，皮

托管的管嘴要正对风流方向。测定时，从测点 1 开始，在测点 1、2 两处各设置一个皮托管，

一般在测点 2 的下风侧 6 m～8 m处安设倾斜压差计。皮托管设置在风流稳定的地点，正对风

流。倾斜压差计应靠近巷道壁，安设平稳，调零或者记下初读数。橡胶管要防止折叠和被水、

污物等堵塞，待橡胶管内的空气温度等于巷道内的空气温度后，将前、后两测点皮托管“-”

端用胶皮管分别连接到压差计的“+”、“-”端，稳定后读出刻度数，并填入表中。测点 1、

2 测完后，倾斜压差计可以不动，进行测点 2、3间的测量。依次按测点的顺序进行测量，直

至巷道测完为止。测量顺序可以按顺风流进行，也可以逆风流方向进行。该读数乘以仪器的

倾斜校正系数 K 值即为两测点间的压差。 

b) 使用精密气压计基点测定法时，按照测点顺序依次测量，在前一点先打开仪器电源开关，调

节“气压差”显示零值。再将仪器移到下一个测点，仪器的显示值即为两测点间的相对静压

并，正值说明第二点高于第一点，负值则相反。由于气压变化使气压差示值来回跳动时，读

数应取示值跳动范围内的平均值。测定机站风压时，测点应选在机站前后 10 m左右的平直巷

道内，用上述方法测量机站前后两测点的全压差即为机站风压。 

6.3.3.4 两测点间通风阻力按公式（5）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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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式中： 

——测点1、2间的通风阻力值，单位为帕斯卡（Pa）； 

K——压差计校正系数； 

——测点1、2间实测的静压差值，单位为帕斯卡（Pa）； 

V1、V2——测点 1、2处的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 ——测点1、2处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6.3.3.5 按既定的通风线路，顺序测得前后两点的通风阻力，将线路全长各段井巷的通风阻力相加，

即可求得该条线路的矿井总阻力。 

主通风机参数检测 

6.4.1 风机风量的测定，应在风机出口或扩散器出风口横截面处，用等面积环原理在截面上布置测点。

将测点测得的风速求其算术平均值再乘以出风口截面积即得风机风量。 

主通风机风量测定，可在风机硐室、回风巷内测定亦可在风机扩散器出口截面上用上述同样方法，

或在主通风机扩散塔出口截面处划分成若干等面积方块，用点测法测定。 

6.4.2 风机风压测定方法： 

—— 应在风机入风口和风机(或扩散器)出风口截面处布置测点，将皮托管固定在两断面的中心处，

管嘴正对风流，用 U 形水柱计测定。将入风口和出风口测点皮托管“+”端分别用胶皮管连

接到水柱计的两端口，水柱计上的读数即为风机全压； 

—— 在风机入口和风机(或扩散器)出风口截面处布置测点，用通风阻力无线多参数测试仪直接测

定。 

6.4.3 风机输入功率测定时，电机为高压电机，宜在电压互感器低压侧进行测定；现场不具备测定条

件时，应采取读电度表等方法获得电机的输入功率。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 

6.5.1 工作场所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测定可参考 GBZ/T 300.37、MT/T 137.1，或采用直读式测

试仪读取。 

6.5.2 氮氧化物测定可参考 MT/T 279，或采用直读式测试仪读取。 

6.5.3 二氧化硫测定可参考 MT/T 280，或采用直读式测试仪读取。 

6.5.4 硫化氢测定可参考 MT/T 277，或采用直读式测试仪读取。 

6.5.5 氨气测定可参考 MT/T 278，或采用直读式测试仪读取。 

其他因子检测 

6.6.1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检测参考 GBZ/T 192.1 、GBZ/T 192.2 和 GBZ/T 192.4；或采用直读式测

试仪读取。 

6.6.2 空气中氧气浓度检测宜采用直读式测试仪读取。 

检测结果处理 

6.7.1 风量和风压检测时，误差大于 5 % 和明显错误的地点应分析查明原因，可重新进行补测。 

6.7.2 编写矿井通风系统检测报告，其格式和内容应符合 KA/T 2074 规定。 

检测周期 

6.8.1 基建矿山每半年应对通风系统进行一次检测，生产矿山每年应对通风系统进行一次检测，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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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通风系统。 

6.8.2 新建、改扩建矿山在投产前，应进行通风系统检测。 

6.8.3 停产超过半年的矿山在复工复产前，应进行通风系统检测。 

7 矿井通风管理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增加通风安全检查的次数，对检査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处理

的，应及时报告企业主要负责人，企业主要负责人应组织职能机构制定安全措施，限期整改。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通风设计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应设立通风管理部门或机构，配备专职通风技术人员和矿井通风工，并

定期进行培训。矿山企业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测风、测尘仪表和气体测定仪器，负责全矿日常的通风安全

管理以及通风检测工作；测定仪器应每年进行 1 次检定或校准。 

矿山应由通风技术人员根据生产变化和发展及时调整通风系统，调节风量，并绘制和修改与现场

实际相符的全矿通风系统图。通风系统图应能全面反应井下实际通风网络，通风系统图中应标明通风设

备、风量、风流方向、通风构筑物、与通风系统隔离的区域等。生产矿山每 3 个月、基建矿山每 1 个

月至少更新 1 次通风系统图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井下进行硐室爆破前，应专门编制通风设计，由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批准执行。 

主通风机、辅助通风机、局部通风机和防尘设施应建立台账，指定人员管理、维护，保证正常运

转。 

通风构筑物（风门、风桥、风窗和挡风墙等）的建筑应牢固、密闭性好，应由专人负责经常检查

通风控制设施，保持设备设施状态完好。 

反风试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 反风试验方案应事先在计算机上模拟，再进行现场试验。试验前应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点制

订详细方案，方案应报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审批。 

—— 在进行井下反风试验前，应撤出试验区域的作业人员。反风开始时，要等风流稳定后测定试

验区域各主要风路的反风量，判断控制灾害的效果。并据此制订“井下发生灾害事故时通风

系统反风应急预案”。当井下发生灾害事故需通风系统反风时，应按反风应急预案执行。 

矿山企业应制定井下停风措施。当主通风机因故障或需要停机检查时，应立即向调度室和企业主

要负责人报告。风机停止运转 10min 内无法恢复通风的，应及时撤出危险区域作业人员，并采取相应

的应急措施。主要通风机在停风期间，应打开有关风门，以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井下各主要进、回风巷道内宜建立永久性测风站。测风站应满足下列规定： 

—— 测风站在分风点前方时，应不小于巷道宽度的 3 倍；选在分风点后方时，应不小于巷道宽度

的 8 倍； 

—— 测风站应设在直线巷道内，巷道周壁应平整光滑，测风站前后 10 m 巷道内无障碍物和拐弯。 

在线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 矿山宜设井下通风监测系统，实现自动监测与报警； 

—— 井下主要进回风巷、各个生产中段和分段的回风巷应设置风速传感器。开采高含硫矿床的地

下矿山，还应在每个生产中段和分段的进、回风巷靠近采场位置设置硫化氢和二氧化硫传感

器； 

—— 主通风机和辅助通风机应安装开停传感器。充电硐室应安装氢气传感器； 

—— 风速传感器应设置在能准确计算风量的地点，风速传感器报警值应根据传感器所在位置实际

需风量确定上下限； 

—— 有自然发火危险的矿山应系统研究内因火灾的特点和发火规律，还应定期采用便携式温度检

测仪进行检测；有沼气渗出的矿山，应加强沼气监测。 

8 矿井通风系统鉴定指标 

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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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风量（风速）合格率 

风量（风速）合格率为实测风量（风速）符合第 4.1.5 和 4.2.1 条规定的需风点数与需风点总数

的百分比。它反映需风点的风量或风速是否满足需要，以及风量的分配是否合理。 ≥65%为合格标准。

风量（风速）合格率ηq按公式（6）计算。 

  ········································································ (6) 
式中： 

n——风量或风速符合第 4.1.5 和 4.2.1条规定的需风点数； 

z——同时工作的需风点数。 

8.1.2 风源风质合格率 

风源风质合格率为风源质量符合第 4.1.1 和 4.1.3 条规定的需风点数与需风点总数的百分比。它

反映风源的质量及其污染情况。ηz≥90%为合格标准。风源风质合格率ηz按公式（7）计算。 

  ····································································· (7) 
式中： 

m——风源质量符合第 4.1.1 和 4.1.3 条规定的需风点数。 

8.1.3 作业场所空气质量合格率 

作业场所空气质量合格率为作业场所空气质量（O2、粉尘、CO、NOx、SO2、H2S、NH3等）符合第 4.1.1、

4.1.2、4.1.3、4.1.4和4.1.5 条规定的需风点数与需风点总数的百分比。它反映井下作业场所的空气

质量状况及通风效果。ηk≥60% 为合格标准。作业场所空气质量合格率ηk按公式（8）计算。 

  ······································································ (8) 

式中： 

e——作业场所空气质量符合第 4.1.1、4.1.2、4.1.3、4.1.4和4.1.5 条规定的需风点数。 

8.1.4 有效风量率 

各工作面实际得到的有效风量总和与矿井实测风量之比的百分数。它反映主通风机风量的利用程度。

ηu≥60%为合格标准。有效风量率ηu按公式（9）计算。 

  ······························································· (9) 

式中： 

∑Qu——各需风点实测的有效风量之和，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Qg——矿井实测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8.1.5 风机效率 

风机效率，为主通风机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百分比，它反映主通风机的工况、性能及其与矿井

通风网络的匹配状况。当多台主通风机并联时，取其风机效率的算术平均值。在多级机站通风系统中，

风机效率为主通风机效率的算术平均值。主通风机在运行工况下的效率 ηf，按全压计算不小于 70 %，

按静压计算不小于 60 %。风机效率ηf按公式（10）计算。 

  ····················································· (10) 
式中： 

H ——风机静压或全压，单位为帕（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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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风机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N——风机电机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ηd——风机电机效率，百分号（%），应实测，如无条件实测，参考表 4 或产品说明书取值； 

ηc——机械传动效率，参考表 5 或产品说明书取值。 

表 4  电机效率 

电机额定功率/kW ＜50 50～100 ＞100 

电机效率/% 85 88 89 

表 5  机械传动效率 

类别 传动形式 效率 

联轴器 

浮动联轴器 0.98 

齿轮联轴器 0.99 

弹性联轴器 0.99 

万向联轴器（α≤3°） 0.97 

万向联轴器（α＞3°） 0.95 

梅花接轴 0.97 

液力联轴器（在设计点） 0.93 

带式传动 

平带无压紧轮的开式传动 0.98 

平带有压紧轮的开式传动 0.97 

平带交叉传动 0.90 

三角带传动 0.96 

8.1.6 风量供需比 

风量供需比为矿井实测风量与矿井需风量的比值，它反映风量的供需关系。风量供需比β按公式（11）

计算。 

  ····································································· (11) 

式中： 

∑Qc——设计的矿井需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 

如果∑Qg与设计选取的风机风量相同，则 β 等于风量备用系数 Kb 和机站风量漏风系数 Kf 的乘积。

风量供需比的合格标准为 1.20≤β≤1.67； 

Kb 值为 1.20～1.45，可根据矿井开采范围的大小，所用的采矿方法，设计通风系统中风机的布局

等具体条件进行选取。Kf 值为 1.00～1.15。 

综合指标 

通风系统综合指标 C，是以上六项指标的综合反映，用以直观衡量通风系统实施后的综合技术经济

效果。通风系统综合指标 C按公式（12）计算。 

  ························································ (12) 

式中： 

——风量供需指数，百分号（%）； 

当 1.20≤β≤1.67 时，取 =100%，为合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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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67 时，取 ； 

β＜1.20 时，取 。 

以上 6 项指标的合格值代入(12)式，可求得综合指标的合格标准，C≥72%。 

辅助指标 

8.3.1  单位有效风量所需功率 

单位有效风量所需功率为每立方米有效风量通过单位长度的主风路的能耗，它反映获得单位有效风

量的能耗状况。单位有效风量所需功率 Wu按公式（13）计算。 

  ·········································································· (13) 

式中： 

Wu——单位有效风量所需功率，单位为千瓦每立方米每百米（kW/m
3
/hm）； 

∑Wf——矿井通风系统全部风机实耗功率之和，按实测的电机输入功率计算，单位为千瓦（kW）； 

L——以百米为单位长度的主风流线路的总长度，单位为百米（hm）。 

8.3.2  单位采掘矿石量的通风费用 

单位采掘矿石量的通风费用按公式（14）计算，为年矿井通风总费用与年采掘矿石量之比。 

  ······································································· (14) 

式中： 

 J ——单位采掘矿石量的通风费用，单位为元每吨（元/吨）。 

∑F——每年用于矿井通风的总费用，包括电费、设备折旧费、工程摊提费、材料消耗费、维修费

及工资等，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A——该通风系统内的年采掘矿石量，单位为万吨每年（10
4
t/a）。 

8.3.3  年产万吨耗风量 

年产万吨耗风量按公式（15）计算，为矿井实测风量与年采掘矿石量的比值。用以直观地衡量所需

的风量。 

  ········································································· (15) 

式中： 

q——年产万吨耗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每万吨每年（m
3
/s/10

4
t/a）。 

基建矿山通风鉴定指标 

基建矿山风速（风量）、风源风质、作业场所空气质量合格率应符合 4.1.1、4.1.2、4.1.3的要求。 
                                                    

 


